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1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08,724

604,362

604,3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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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總 計

新  北  市

臺  北  市

桃  園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宜  蘭  縣

新  竹  縣

苗  栗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林  縣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臺  東  縣

花  蓮  縣

澎  湖  縣

基  隆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金  門  縣

連  江  縣

其他(特別加保者)

中華民國114年 1月

6.本表「地區別」係依投保單位登記地址資料統計，「其他(特別加保者)」係指依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0條規定參加保險者，此項被保險人無地區資料。
5.未參加職業災害保險之各項補助、勞保續保保費補助均無地區分類。
4.死亡慰問金係依112年6月26日發布之「勞動部辦理勞工保險被保險人離職退保後診斷罹患職業性間皮細胞瘤死亡勞工之慰問金發放要點」規定辦理。
3.照護補助於首次核付時計件，續發不計件數。
2.退保後診斷職業病者醫療補助包含住院及門診案件，本表件數係依住院及門診加總計件。

職業災害預防及其他勞動保障—按補助或津貼種類及地區分

單位：件、元

津貼種類
補助或 退保後診斷職業病者

健康檢查(註1)
預防職業病

醫療補助(註2) 失能津貼 死亡津貼 照護補助－失能 死亡慰問金(註4)

地 區 別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註：1.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包含健康追蹤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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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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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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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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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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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424,000

592,800

596,400

388,800

922,800

664,800

680,400

171,600

40,800

106,800

279,600

128,400

327,600

1,200

97,200

193,200

151,200

12,000

            －

20,400

48,000

            －

            －

            －

2,668,932

327,075

248,577

235,494

418,656

235,494

366,324

13,083

78,498

39,249

143,913

39,249

91,581

26,166

104,664

39,249

52,332

13,083

52,332

104,664

39,249

            －

            －

            －

78,4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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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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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7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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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總 計

新  北  市

臺  北  市

桃  園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宜  蘭  縣

新  竹  縣

苗  栗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林  縣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臺  東  縣

花  蓮  縣

澎  湖  縣

基  隆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金  門  縣

連  江  縣

其他(特別加保者)

中華民國114年 1月

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

中華民國114年 3月13日

職業災害預防及其他勞動保障—按補助或津貼種類及地區分(續)

單位：件、元

津貼種類
補助或 參加職業災害保險 未參加職業災害保險(註5)

保費補助(註5)
勞保續保

照護補助－傷病住院 照護補助－失能 照護補助－失能 失能補助 死亡補助

地 區 別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金 額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

編製


